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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农村宅基地使用权
及房屋所有权确权登记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解决农房历史遗留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加强我

市农村土地房屋产权管理，解决农村宅基地及房屋确权登记问

题，依法保护宅基地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法律及政策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四）《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656 号）及《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国土资源部令第 63 号）；

（五）《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116

号）；

（六）《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不动产确

权登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登记函〔2019〕6 号）；

（七）《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

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16〕191 号）；

（八）《福建省村镇建设管理条例》；

（九）《福建省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办法》（闽政办〔2011〕

189 号）；

（十）《福州市农村宅基地及房屋确权登记办法（试行）》（榕

政办〔2019〕1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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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快推进农房确权

登记试点工作的通知》（榕自然综〔2019〕1611 号）；

（十二）《福清市农村历史“两违”建筑处置暂行办法》（融

政综〔2019〕216 号）、《福清市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暂行办法》

（融政综〔2019〕216 号）；

(十三)《福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快推进试点镇村农

房确权登记工作暨历史“两违”处置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融

自然综〔2019〕1717 号）。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市辖区内镇（街）、村庄（不含城市

规划区）农村集体土地范围内的宅基地及房屋确权登记。

本细则所称“房屋”，是指地上永久性存续的、结构完整的

农村主要房屋，不包括简易房、棚房、农具房、圈舍、厕所等临

时性建筑物和构筑物。

第四条 注意把握政策尺度。一是按照镇（街）、村庄经济发

展水平分类确定违建农房有偿使用及处罚标准，有偿使用标准和

收取方式需经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鼓励对超占超建农房实施

有偿使用；二是对符合两违处置的农房，处置前需先核定是否符

合镇（街）、村庄规划和“一户一宅”要求，由镇（街）人民政

府公示无异议后收缴违建处罚和有偿使用费；三是占用农用地

的，需完善农转用审批手续、落实违建处置后进入确权登记程序；

四是对无法提供权源资料和确认房屋建成年份的，需经公示无异

议后才能进入确权登记程序；五是建立农房调剂、农房退出机制，

完善一户一宅政策；六是对占用基本农田、严重影响规划实施、

公共利益等情形的不得登记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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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不同时期农村宅基地的确权登记

第五条 1987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前，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占用宅基地并已建成房屋的，占

地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后至今未扩大，无

论是否超过规定面积标准，均按宅基地实际使用面积予以确权登

记。

第六条 1987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后，经依法批准取得建房宅基地，按照用地审批手续建房，未

超过批准面积的，按实际使用面积予以确权登记，实际占用宅基

地超出批准面积的，按批准面积予以确权登记，超出部分不予确

权。

第七条 1987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

施起至2016年 6月17日未经合法审批建设或未经审批占用宅基

地并已建成房屋的，根据《福清市农村历史“两违”建筑处置暂

行办法》《福清市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福清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关于加快推进试点镇村农房确权登记工作暨历史“两

违”处置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补办用地审批手续。

第八条 2016 年 6 月 17 日之后建房必须经过合法审批。

第九条 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占用宅基地的，按下列情

形处理：

（一） 原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升学、兵役、婚姻、

就业、投靠、服刑等正常人口迁移成为非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的，其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批准建造的宅基地及房屋，提

供相关证明材料后予以确权登记，在不动产证书记事栏注记“该

权利人原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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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扶贫搬迁、地质灾害防治、

新农村建设、移民安置等按照政府统一规划和批准使用宅基地

的，在退出原宅基地并注销登记后，由所在地镇（街）人民政府

（办事处）核实情况证明，在规划审批范围内的宅基地实际使用

面积予以确权，在不动产证书记事栏注记“该权利人原为非本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三）1999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

订实施前，城市居民、华侨等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取

得的宅基地或因合法取得房屋而占用宅基地，至今未扩大，按照

批准面积内宅基地实际使用面积予以确权登记，在不动产证书记

事栏注记“该权利人为非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第十条 已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非本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村或城镇居民，因继承房屋占用农村宅

基地的，经所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确认后，按规定予以确权

登记，在不动产证书记事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

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

第十一条 已拥有一处宅基地的村（居）民因司法裁判方式

取得房屋所有权而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的，凭有关法律文书办理确

权登记，在不动产证书记事栏注记“该权利人宅基地使用权以司

法裁判方式取得”。

第十二条 不认定为“一户多宅”的几种情形：

（一）1999 年 1 月 1 日以前，有两处以上宅基地并已合法

登记的；

（二）已合法取得一处农村房屋，又通过依法继承房屋取得

宅基地使用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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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已合法取得一处农村房屋，又通过司法裁判受法律保

护的方式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

第十三条 实际使用宅基地超过用地面积标准或拥有多处宅

基地，具备分户条件未分户的，允许按照分户后的面积标准确权

登记。

第三章 不同时期农村房屋的确权登记

第十四条 1993 年 11 月 1 日《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实施前的房屋，根据已确定的宅基地使用范围内的房屋建筑

面积予以确认房屋所有权，超出宅基地使用权范围的房屋面积不

予确权。

第十五条 1993 年 11 月 1 日《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

例》实施起至至 2016 年 6 月 17 日未经合法审批建设的或者少批

多建的农村住房，可根据《福清市农村历史“两违”建筑处置暂

行办法》（融政综〔2019〕216 号）、《福清市农村宅基地有偿使

用暂行办法》（融政综〔2019〕216 号）、《福清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关于加快推进试点镇村农房确权登记工作暨历史“两违”处

置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融自然综〔2019〕1717 号）完善审批

手续后予以确认房屋所有权，超出宅基地使用范围、规定的面积

标准及层数的房屋建筑面积不予确权。

第十六条 2016 年 6 月 17 日之后建房的必须经过审批，少

批多建的按照《福清市农村历史“两违”建筑处置暂行办法》《福

清市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暂行办法》《福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加快推进试点镇村农房确权登记工作暨历史“两违”处置工

作实施细则的通知》进行处置后，给予确权登记，超出宅基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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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规定的面积标准及层数的房屋建筑面积不予确权。

第四章 确权登记程序

第十七条 宅基地使用者按以下程序办理确权登记。

（一）申请。申请人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向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提交身份证、户口簿、权属证明材料等相关资料。

（二）初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初审，初审通过并签注审核

意见后，由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具取得宅基地权属认定证

明后提交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

（三）联审。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组织国土资源所、

村镇规划与建设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现场踏勘、拍照核对进行联

审，同时可以应用遥感影像等资料进行核实，涉及“两违”处置

的，提交“两违”处置履行到位证明材料，涉及审批不完整的，

提交完善审批证明材料，联审后各部门签注审核意见。

（四）公告。复审通过后，由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

按照确权登记程序在发布确权公告，公告期为 15 个工作日，并

在拟确权不动产及不动产所在地的村委会公告栏张贴。

（五）确权。公告期满无异议的或异议不成立的，由镇（街）

人民政府出具同意确权意见。

（六）登记。申请人凭确权意见的审查表以及相关材料向所

在地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第十八条 申请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的，应

当根据不同情况，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身份证和户口簿。

（二）权属证明材料。包括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原国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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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建设或镇（街）人民政府等有权机关建设审批手续；1987

年1月1日之前无相关审批材料或建房在1993年11月1日之前，

提供《不动产权属来源具结书》和《权属认定审查表》；1993 年

11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17 日涉及“两违”处置的，提交“两

违”处置履行到位材料，即《福清市农村宅基地及房屋用地、规

划补办审批表》；涉及审批不完整的，提交完善审批证明材料；

2016 年 6 月 17 日之后，按各镇审批流程提供审批材料。

（三）权籍调查表、宗地图、房屋平面图以及宗地界址点坐

标等有关不动产界址、面积等材料。

（四）依法继承的，提供相关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家庭财产

分割协议书、遗嘱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等继承相关书面证明材料。

（五）因扶贫搬迁、地质灾害防治、新农村建设、移民安置

等集中迁建的，提供经民政、建设、原国土、规划等部门及村集

体出具的合法异地建房的证明或批准文件。

（六）其他必要材料。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分户：成年子女原则上可以持结婚证申请分户。

各镇（街）可根据实际确定分户条件。经分户后的农户必须符合

“一户一宅”政策。

第二十条 面积认定：实测面积与发证面积有差异、权属界

线没有变化、面积在允许误差范围内的，登记面积按现状面积，

图纸面积按测量面积，在备注栏中注明差异面积。

第二十一条 对违法超占部分应在不动产登记簿、不动产权

利证书记事栏内注明超占面积。宗地图按实际使用范围绘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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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违法超占位置的应当用虚线备注；如确实无法区分违法超占

位置的，应当注明批准面积和超占面积。

第二十二条 权属指界：宅基地已确权发证，权属界线发生

变化的，需重新指界；未确权登记的，涉及权利归属的必须指界，

无权属纠纷不涉及权利归属的采用公示方式指界，无异议后由权

利人承诺或具结明确权属界址。

第二十三条 安全质量鉴定：权利人提交房屋验收意见，或

按照“谁建设谁负责”原则承诺房屋质量安全。农村自建房安全

隐患排查认定为危房的，不予确权登记。

第二十四条 超占超建有偿使用：两违农房有偿使用费实行

村收、镇（街）管、市监督方式，用于发展本村经济、公益事业

和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第二十五条 由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在办理历史遗

留农房的乡村规划建设许可和宅基地用地审批的补办审批工作，

为了便民利民、加快审批、提高效率角度出发，采用表单式联审

方式补办相关手续后确权登记，简化补办审批程序。

第二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由福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解

释。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福建省、福州市有关文件对农村宅

基地及房屋确权登记相关问题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不动产权属来源具结书

2.权属认定审核表

3.福清市农村宅基地及房屋用地、规划补办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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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不动产权属来源具结书

本人号： ，拥有一处位于

的不动产，四至为：

。于 年 月自建 结构

层的楼房，用地面积 平方米，房产面积

平方米。

土地权属来源情况：

（说明土地取得情况及演变过

程）。

房产权属来源情况：

（说明房产取得情况及演变过

程）。

上述权属明确，四至清楚，无争议，特具结申请不动产

登记，如不动产权属来源及本具结与事实不符，今后发生任

何权属纠纷，均由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与不动产登记机

关无关，特立此具结为凭。

具结人： （签章）

年 月 日

以上内容系具结人亲自出具，权属来源情况属实。

特此证明

村（居）委会（盖章）： 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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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权属认定审核表

编号：

权利人 身份证号

不动产坐落 联系电话

不动产来源时间、方式：

土地权属类型

（国有或宅基地）
是否在城市规划区内

是否本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
是否符合“一户一宅”

用地面积 房屋面积

房屋结构 房屋层数

房屋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规划

村委意见： 村镇规划建设服务中心意见：

签章：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镇（街）国土资源所意见： 镇（街）人民政府（办事处）

审核意见：

签章： 签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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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市农村宅基地及房屋用地、规划补办审批表

福清市区镇（街）村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基
本
情
况

申请人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联系方式 家庭人口

家
庭
其
他
人
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与申请人关

系

用地现状 宅基地面积（㎡） 人均宅基地面积（㎡）

房屋现状

建筑面积（㎡） 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房屋

层数

房屋结

构

是否

危房

房屋

竣工

时间

四至范围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权属

来源

演变

过程

土地权属来

源

房屋权属来

源

用地

规划

补办

情况

现状宗地

面积
㎡

已批准

面积
㎡

现状建筑

面积
层 ㎡

已批准

层数、

面积

层 ㎡

补办宅基地

面积
㎡

补办层

数、建

筑面积

层 ㎡

具
结
承
诺

本房屋于年月建成，权属明确、四至清楚、无争议，特具结申请补办手续，如权

属来源及具结书与事实不符，今后发生任何纠纷，均由本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 （签章） 年 月 日

村
委
会
意
见

该户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符合一户

一宅，该房屋于年月建成。经公告权属明

确、四至清楚、无争议，同意上报补办。

特此证明。

经办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村镇

规划

与建

设服

务中

心意

见

符合村镇规划，不属于文物保护

建筑和控制性保护建筑范围内。

同意补办建筑面积 ㎡。

经办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镇

（街）

国土

资源

所审

核意

见

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不属于地质灾害

危险区、易发区、生态林、公益林、耕地

保护红线，为村庄建设用地。

同意补办用地面积 ㎡。

经办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镇

（街）

人民

政府

（办

事处）

审批

意见

同意。

经办人： 审核人：

年 月 日

备注

1.村委会意见：是否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退出老旧农房、是否符合一户一

宅及房屋竣工时间、登记公告情况。

2．村镇规划与建设服务中心意见：是否符合村镇规划情况，是否属于文物保护建筑

和控制性保护建筑范围内。

3.镇（街）国土资源所意见：是否属于地质灾害危险区、易发区、生态林、公益林、

耕地保护红线，明确宅基地地类性质，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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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图
房屋分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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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福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24 日印发


